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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身份

在涉外案件中， 被告人国籍不

明的情况时有发生， 主要表现为双

重国籍、 无国籍或使用伪造的护照

入境等情况， 这就要求法院通过证

据审核对外国人的身份予以查明，

而不是仅凭被告人的自报。 对被告

人身份、 国籍的查明可具体分为以

下几个层次：

1、 外国人的国籍原则上以入

境时 （使用） 的有效证件 （护照）

为准， 具体可以表现为出入境管理

处提供的附护照信息的 《口岸出入

境记录详细信息》 《外国人签证 /

居留许可 / 绿卡详细信息 （全

项）》；

2、 对于被告人入境时所持的

身份， 可以向我国警方在各辖区的

出入境管理处发函请求协助核查身

份；

3、 对于外国籍被告人未如实

告知的情况， 使领馆工作人员如果

发现自报不实， 一般会先与市高院

外事办沟通， 并在使领馆会见过程

中加以确认；

4、 对于已查明是持伪造护照

入境等国籍不明的情况， 国籍的认

定就不能再按照被告人所持有的伪

造护照认定， 可以先按其自报的国

籍暂定， 再根据我国警方或外国使

领馆出具的证明予以确认；

5、 在查明国籍的同时， 被告

人在中国的就业、 就学等情况也必

须查明。 如果是有工作的， 要查明

工作单位名称、 职务； 如果是就学

的， 要有学籍证明， 这涉及后续缓

刑、 附加刑驱逐出境等能否适用的

审核。

查名称

涉外法律文书在名称的使用上

有其特殊要求， 比如文书的标题处

要在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名称前

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现的

外国国家名应用官方全称， 如应使

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 而不是“英国”。 特别容易出

差错的是人名表述， 一些法律文书

中对于外国籍人的姓名通篇使用英

文表述， 这种做法不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

释》 第四百八十四条规定， 人民法

院审判涉外刑事案件， 使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通用的语言、 文字， 人民

法院的诉讼文书为中文本。 法律文

书中出现的外国人的姓名， 必须要

有中文名， 而且在整个诉讼中使用

中文名。 但司法实践中， 外国人的

中文译名相当混乱， 在刑事诉讼的

不同阶段会出现不同的中文译名，

给工作带来诸多不便。 为此， 我结

合自己办理的案件中出现过的中文

译名， 梳理出几条规则， 以供参

考：

1、 中国人入籍外国的， 可以

直接使用其原来的中文名；

2、 外国人到中国后， 有官方

认可 （如驾照、 学籍上使用） 的中

文名的， 用该中文名， 这能与其在

中国的经历相匹配；

3、 外国人到中国后， 给自己

起了中文名， 而且平时也在用的，

直接沿用；

4、 如果没有以上情形， 可以

委托聘请的翻译人员按照我国规范

的译名要求根据护照上的外文名音

译成中文；

5、 办案过程中， 中文名尽可

能保持一致， 特别是要注意看守所

登记的中文名， 以便于检索和填写

相关法律文书；

6、 信息输入时， 要先输中文

名， 然后在括号内加注外文名。

需要指出的是， 各个国家外文

名的排列顺序可能会不一样， 不是

所有国家的外文名都是名在前、 姓

在后， 要尊重被告人本国、 本民族

的习惯， 一般可在送达起诉书副本

时向被告人本人了解其本国的姓名

排列习惯。 除了前面所述的人名以

外， 涉及的外文名称也应使用翻译

的中文， 可在第一次出现时在随后

括号内加注外文。 也有例外情形，

如对于一些约定俗成的缩写或船名

等， 一般都是英文名称在前， 可在

第一次出现时在随后括号内加注中

文。 关于翻译件的外语文本， 按照

被告人之前确认使用的诉讼语言。

同时， 考虑到各单位在外国人的中

文译名上可能不一致， 为保证信息

核对的准确性， 建议在坚持诉讼活

动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的语

言、 文字为原则的同时， 增强一定

的灵活性， 在数据交互、 与外单位

的对接等领域可依护照信息上的护

照号码和英文名。

查边控

边控是针对限制出境的对象，

包括未羁押的被告人、 必须到庭的

证人。 边控的有效期是 3个月。 对

于未被羁押的外国籍被告人， 必须

办理边控。 司法实践中发现， 有些

涉外案件的外国籍被告人在未办理

过边控的情况下被起诉到法院， 法

院由此面临案件受理后被告人脱逃

的风险。

在刑事诉讼活动的三个阶段，

都要注意对未被羁押的外国籍被告

人及时办理边控措施， 法官要把外

国人的身份信息和边控手续作为必

查项。 此外， 对于之前取保候审的

被告人进入法院审判阶段后， 如果

对其改变强制措施予以羁押， 必须

及时报告市高院外事办， 由市高院

外事办通报使领馆。

查证据

在对涉外案件的证据进行审查

时， 有些容易被忽略但又相当重要

的点：

1、 要注意案卷中没有混入诸

如侦查手段等具有敏感内容的材

料， 同时在电子扫描卷中也不能混

入；

2、 电子数据要有合法来源，

如果是外文， 比如微信聊天记录、

短消息等， 要译成中文才能作为证

据使用；

3、 要注意有无被查扣的财物，

比如手机等私人物品， 一般不作没

收处理， 以免在执行驱逐出境时给

外国籍刑满释放人员造成联系困

难， 同时应提醒警方人员及时发还

手机等扣押物品。

查探视

我方办案人员在使领馆工作人

员探视过程中的主要职责是主持。

在探视开始前， 要根据使领馆

提供给市高院外事办的函所记载的

探视人员身份信息与到场人员进行

核对， 要求对方出示身份证件， 可

自己查看， 也可以让翻译人员辅助

查看。 身份核对无误后， 告知对方

探视的时限和需要注意的事项。

探视开始后要现场把关， 确保

不发生涉及案情以及其他不妥内容的

传递。 办案人员和使领馆工作人员之

间不直接传递材料， 使领馆的材料须

通过市高院外事办转交。 使领馆工作

人员带给被告人的书籍等物品， 须检

查有无夹带涉案内容以及其他不良内

容。 探视现场如有遗留使领馆工作人

员带来的物品 （包括废弃物）， 可通

过翻译人员转告使领馆工作人员自行

带回处理， 或留给看守所处理， 我方

办案人员及翻译人员不宜帮助处置。

需要提醒的是， 案件审理过程

中， 办案人员如果收到看守所转来的

被告人的信件， 经审核与案情无关后

转给市高院外事办转交， 不可按信上

的收件人直接寄送。

结语

从事涉外刑事审判这 10 余年来，

笔者深切地感受到“外事无小事”，

涉外刑事审判关系国家主权、 尊严和

司法权威。 在办理涉外刑事案件时，

要特别注重程序的涉外性和工作的规

范性， 做好“五必查”， 严格遵守外

事制度， 切实维护国家司法权威。

（作者简介： 孙颖， 上海市杨浦

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四级高级法

官， 获评上海法院审判业务骨干等。）

□孙颖

涉外刑事审判是我国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一张特殊的司法名片， 也是我国对外司法交流的一扇独特的法治窗口。 作为一名基层刑事法
官， 要始终保持做好涉外刑事审判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通过个案审判向世界彰显中国之治的文明形象。

自 2012 年 3 月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正后， 涉外刑事案件下放基层法院以来， 笔者一直从事涉外刑事审判工作， 先后办结涉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澳大利亚、 日

本、 韩国、 新加坡、 越南、 科特迪瓦、 乌干达、 塞拉利昂、 津巴布韦、 尼日利亚等 20 余国计 50 余件涉外刑事案件， 总结出涉外刑事审判中的 “五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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